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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小姐：  
 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
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  

 
 
 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，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

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所載的立法建議大致反映金融管理專

員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保險業監督所發現行指引內

的現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，當局在參照打擊清洗黑

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(下稱 "特別組織 ")的規定後，亦在條例草案

中就監管機構的適當監管及執法權力和針對違規的罰則訂定具

體條文 (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段 )。  
 
  政府當局可否提供更多有關以下方面的資料，供法案委

員會參閱：條例草案的具體規定，最好以表列方式列述條例草

案的個別條文及對應指引；特別組織的具體規定；以及海外地

方為實施特別組織的具體規定而訂定的其他相關法律條文 (如有

的話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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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謹請在 2010年 12月 20日前以中、英文覆示。 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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